
附件 1

2023 年环境空气质量预控制目标

月份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2 年 2023 年

SO2 NO2 PM10 CO O3 PM2.5

1 月 16 16 31 28 109 109 2.6 2.0 89 84 76 56

2 月 15 11 27 29 81 102 2.0 1.7 108 111 49 69

3 月 12 12 30 30 126 95 2.1 2.0 138 135 47 44

4 月 9 8 33 33 93 87 1.9 1.8 157 154 35 32

5 月 8 8 28 28 64 57 1.4 1.2 177 175 26 24

6 月 8 7 23 23 62 56 1.1 0.9 212 210 25 23

7 月 7 7 17 17 47 45 1.3 1.1 169 167 25 23

8 月 8 7 17 17 50 46 1.7 1.5 149 147 26 24

9 月 9 9 25 25 70 65 1.9 1.8 175 173 34 32

10 月 10 10 28 28 71 65 1.5 1.5 149 147 39 36

11 月 10 10 28 29 79 75 2.1 2.1 123 121 47 43

12 月 15 15 31 31 94 90 2.6 2.6 81 81 44 43

全年 11 10 27 27 79 74 2.0 1.8 172 170 39 37



附件 2

泽州县空气质量再提升 2023 年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任务台账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一、深入
推 进 产
业 结 构
优 化 调
整

1
严格落实产业政策、“三线一单”、规划环评、能耗双控、产
能置换、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区域污染物倍量削减等要求。市
区 20 公里范围内（泽州县辖区）不再新上涉气项目。

长期坚持

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县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县能源局、市生态

环境局泽州分局

2 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关停退出。 2023 年 6 月底前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巴公镇
人民政府、山西兰花科技创

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加快推进市区周边 3 家砖厂（晋城市宝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泽州县隆汇新型建材厂、晋城康厦建材工程有限公司）和 1 家
瓦斯发电厂（山西金驹煤电化有限责任公司王台热电分公司）
搬迁或关停退出，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

2023 年 12 月底前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巴公镇
人民政府、高都镇人民政府、

北石店镇人民政府

4
山西晋钢智造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全面完成深度治理，并将相关
排放限值及管控要求载入排污许可证。

2023 年 6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5 冶铸企业完成 CO 排放深度治理。 2023 年 9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6 化工行业分别完成一次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
2023 年 3 月和 7 月

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一、深
入推进
产业结
构优化
调整

7

列入 2023 年淘汰提升计划的 62 台固定床间歇式气化炉完成项
目前期手续办理（山西天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13
台、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 40 台、山西兰花科技创业
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9 台）。

2023 年 3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县
工业和信息化局、县行政审

批服务管理局
8

剩余 57 台固定床间歇式气化炉完成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山西天
泽煤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煤气化厂 47 台、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10 台）。

2023 年 7 月底前

9 完成 62 台固定床间歇式气化炉淘汰。 2023 年 12 月底前

10 泽州县康盛达粉磨加工厂全面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2023 年 9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1 淘汰山西中能蓝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 台燃煤烘干炉 2023 年 3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2
根据涉气企业治理设施摸底调查结果，对 17 台使用氧化法脱硝
的工业炉窑实施提升整治，对 26 个排口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控设
施

2023 年 9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3
完成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的企业要规范原辅材料台账、购买合
同、发票、检测报告等资料，并按程序备案。

2023 年 4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一、深

入推进

产业结

构优化

调整

14
完成锅炉全口径清单动态更新，并根据更新结果，实施锅炉综

合整治，强化监测执法监管，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长期坚持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5

晋城市东方热电有限公司巴公供热站 3 台 35 蒸吨燃煤锅炉，晋

城市东方热电有限公司下村供热站 1 台 40 蒸吨燃煤锅炉，共计

4 台 145 蒸吨燃煤锅炉完成淘汰取缔。

2023 年 4 月底前

巴公镇人民政府、下村镇人

民政府

16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1台35蒸吨燃煤锅

炉、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 2 台 35 蒸吨燃煤锅炉,共

计 3 台 105 蒸吨燃煤锅炉完成淘汰取缔。

2023 年 12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7
山西天泽集团永丰化肥有限公司2台35蒸吨燃煤锅炉完成淘汰

取缔。
2024 年 6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18
晋城市恒光热力有限公司东沟供热站1台40蒸吨燃煤锅炉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
2023 年 10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大

东沟镇人民政府

19
以火电、钢铁（冶铸）、化工、水泥熟料等重点行业企业为重

点，开展企业环境管理水平提升专项检查。
2023 年 5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20

严厉打击第三方服务机构在验收、评价、监测、运维等环境管

理方面的弄虚作假行为。

2023 年 5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二、深
入推进
能源结
构优化

21
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对标散煤清零目标，积
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

2023 年 10 月底前 县能源局

22
对未达绩效分级 B 级及以上企业实施“供热解绑”，2023 年采
暖季前完成供热替代工程。

2023 年 10 月底前
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

环境局泽州分局

23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优质煤供应方案，细化供应措施，明确责
任分工，2023 年 10 月底前全面完成。

2023 年 10 月底前 县能源局

24
结合清洁取暖（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覆盖情况，依法
划定（扩大）“禁煤区”或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

长期坚持 县能源局

25
加强定点煤源企业和定点优质型煤供应企业的日常监管，严把
源头质量关，依法查处劣质散煤生产、销售、运输等行为，对
发现居民购存或使用的劣质煤及时进行置换。

长期坚持 县能源局

26
加大优质型煤抽检力度，市、县联动强化定点优质型煤供应企
业煤质监管，完成定点优质型煤供应企业年度抽检全覆盖。

长期坚持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深
入推进
交通结
构优化

27
建立铁路专用线重点建设项目台账，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
节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确保按期推进。

2023 年 4 月底前 县发展和改革局

28 实施轻型车和重型车国 6b 排放标准。 2023 年 7 月 1 日起 县公安交警大队

29 全面实施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 2023 年 5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三、深
入推进
交通结
构优化

30
加快推进铁路货场、物流园区，以及火电、钢铁、煤炭、建材、
矿山等工矿企业新增或更新的作业车辆和机械新能源化。

长期坚持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31

北石店镇、巴公镇、金村镇、高都镇、北义城镇、大阳镇范围
内的工业企业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含按
非道路排放标准判定的非道路用车）；2025 年 1 月 1 日起，停
止使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32
加强企业车辆运输管控，明确门禁视频监控安装范围及要求，
完善车辆使用记录，实现动态更新。

2023 年 5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33

北石店镇、巴公镇、金村镇、高都镇、北义城镇、大阳镇范围
内的工业企业大宗物料运输车辆使用新能源车或国六排放标准
车辆；2023 年 9 月 1 日起，排灰、排渣车辆全部更换为国六排
放标准车辆。

2023 年 5 月 1 日起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各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34

完善生态环境、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路
检路查工作机制，重点检查柴油货车污染控制装置、国六燃气
车尾气后处理装置等情况，严厉打击超标排放、擅自拆除改装
尾气净化装置等违法违规行为。

长期坚持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县

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四、深
化面源
治理

35 平均降尘量不得高于 5 吨/月·平方公里。 长期坚持 各乡镇人民政府

36
以实施施工工地扬尘治理“红黑榜”制度为抓手，加强联合执
法，确保建成区内的施工工地全部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
百”。

长期坚持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37
对主城区（泽州县辖区）强化道路扬尘综合整治，加强清扫与
保洁。同时，开展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实施“以克论净”。

长期坚持
北石镇人民政府、金村镇人

民政府

38

加强渣土处置场的扬尘监管，加大对主城区（泽州县辖区）建
筑垃圾工程车辆的专用号牌管理，严肃查处渣土和货物运输车
辆车身不洁、带泥上路、随意抛撒倾倒等违规行为，严厉打击
各类“黑土场”和无准运许可的渣土运输行为。

长期坚持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县公安交警大队

39
坚持疏堵结合，因地制宜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推进秸秆科
学还田，有序离田，全面掌握秸秆产生和利用情况。

长期坚持 县农业农村局

40
充分利用卫星遥感、高清视频监控、无人机、空气监测站等技
防设施，强化执法监管。

长期坚持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任务

类别

序

号

具 体 措 施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备注

五、提

升能力

建设，

协同推

进应急

减排与

长效减

排

41

全县已建成的工业园区、交通、乡镇环境空气监测站点完成数

据联网工作。

2023 年 3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42

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和社会化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开展监

督抽查，依法公开一批人为干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机构、

单位和人员名单。

2023 年 3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43 修订臭氧应急管控清单。 2023 年 5 月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44

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家具制造、制药等行业为重点，实施

涉 VOCs 排放工序错时生产。

2023 年 5-9 月 市生态环境局泽州分局


